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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經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臺中市太原火車站無障礙坡道問題，係因現有太原車站站體與臺中計畫橋梁工程衝突，故

太原車站配合拆除部分站體，以利工進。惟拆除後，站區旅客動線受到影響，為服務行動不

便之旅客，於東光路出入口處設置一臨時無障礙坡道，作為動線改道措施，該坡道設計係依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設置，並經社團法人臺中市殘障福利協進會、三和里里長及臺鐵局

臺中站站長會勘確認安全無虞，始開放民眾使用。貴委員轉據身障人士及民眾反映不易通行

之意見，本部十分重視，惟因臨時坡道受限於現地條件，目前硬體設施可作改善程度有限，

為於工程施工期間內仍可服務旅客及當地民眾，已洽臺鐵局指派專人或志工人員，以主動服

務方式協助行動不便旅客使用坡道進出車站，施工期間造成不便，尚祈見諒。 

二、為落實友善服務及親切便民理念，高架化後之太原車站，站區內高低落差以鋪面及整地方式順

平，坡道長度簡短無轉折，且於地面層（東光路側）設有一座電梯，可通達二樓穿堂層售票

大廳，驗票後進入付費區，該區則設有兩座電梯，分別通達第一或第二月台，及另設有電扶

梯及無障礙樓梯等，可供行動不便者使用。 

（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保險業資金投資公共建設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5-503） 

許委員就保險業資金投資公共建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保險業資金具長期性質，其資金運用於具長期穩定收益之項目，將有助於保險業資產負債配合

。又部分類型公共建設案件具有上開可產生長期穩定收益等特性，而適合保險業者在適當之

風險控管及審慎監理下從事投資。 

二、有關保險業適合參與促參案件之模式，已由行政院召開會議邀集金管會及財政部共同研商並獲

得結論，適合保險業者參與促參案之模式如次： 

(一)主辦機關與保險業（民間機構）之權利義務，透過投資契約予以規範，民間機構負契約

所定履約之責。 

(二)民間機構於前項投資契約中之營運責任，得經主辦機關同意，透過民間機構與受託或承

租者之委託或租賃契約予以明確規範由該受託或承租者承擔。民間機構與受託或承租者

之契約內容及權利義務，須納入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契約中。 

二、保險業依上開模式參與促參案件，仍應遵循保險法第 138 條及第 146 條之 5 等相關規範，不得

兼營保險法規定以外之業務，並應依業者自身投資政策及風險承擔能力審慎進行財務分析、

現金流量估算等投資效益及風險評估，選擇符合保險業資金運用特性之個案參與。 

三、另按保險法第 146 條之 5 規定授權訂定之「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

管理辦法」已訂有保險業資金運用於該類投資之投資總額及單一對象投資金額之限額，以及

應符合之投資風險評估程序等相關規範。 


